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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西瓜》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榕江西瓜》团体标准由榕县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贵州省食品工

业协会组织相关专家在贵阳审议通过了由榕县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黔东南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榕江县农业农村局、榕江县林业局、贵州省食品工业

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位申报的《榕江西瓜》团体标准立项，下达了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于 2025 年 11月8日列入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

标准立项计划。

（一）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榕县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榕江县

农业农村局、榕江县林业局、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

位起草。

（二）标准起草制定的工作过程

1、调研阶段：2025 年11月，标准起草小组在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专家带领下，先后到榕江县西瓜产区进行实地调研，深

入了解榕江西瓜的生产种植、产品特点、市场情况等，收集了大量的一手

资料。

2、起草阶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小组参考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结合榕江西瓜的实际情况，于 2025年11下旬月初

开始搭建本标准草案稿框架。起草过程中，严格按照团体标准编写格式、

结构和表述规则，多次组织内部讨论，对标准草案的框架、内容、技术指

标等进行反复研究和修改，形成了本标准草案稿。

3、征求意见阶段：2025 年12月中旬，多次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研讨

会，邀请了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集中讨论。根据与

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

析，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榕江西瓜》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目的和意义

榕江位于贵州东南部，都柳江上游，气候温热，土地肥沃，适宜西瓜生产

，其以西瓜以个大皮薄、瓤胞肉沙，香甜适口，耐储耐运等优点而驰名。

据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榕江古州一带就种植过西瓜，曾远销到广西一带

。1957年又重新试种。1978年以来西瓜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榕江被誉为贵

州西瓜名产区。现常年种植面积约1.5万亩，年总产西瓜2500万公斤。近

年来，为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规范产业发展，推动其标准化、品牌化建

设成为政府工作重点。

榕江西瓜产业已具一定规模，是当地特色农业产业之一。但生产环节

缺乏统一规范，导致产品质量差异较大，品牌效应难以凸显，制约产业做

大做强。为了规范榕江西瓜从育苗、种植管理到加工销售全过程，提升产

品质量稳定性和整体品质，打造榕江西瓜区域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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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今年榕江西

瓜又获得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地理保护商标”认证，为促进“地

理保护商标”榕江西瓜的生产和品牌保护、推广，特此制定适用于榕江西

瓜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质量要求（含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标签及包装、运输和贮存团体标准。

三、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起草单位

1、起草单位：榕县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榕江县农业农村局、榕江县林业局、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2、起草人：XXX、XXX、XXX。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掌握的总体原则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规定，确保标准的合法性与合规性；突

出“榕江西瓜”的品质特征，规范产地、品种、种植环境等要素；通过标

准的制定、实施，鼓励采用各种先进技术，保障品质稳定，支持品牌化建

设，实行产业引导与发展；规范产品分级、包装、标识和销售标示，促进

和维护市场流通与消费者权益。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规定，遵循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标准编制。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榕江西瓜”的术语定义、产品分级、种植、质量要求

（含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贮存。重点说明关键指

标的设定依据。

1、术语和定义

榕江西瓜 Rongjiang waternmelon

在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域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西瓜（见地理标志商标

保护突）。依据 20254 年 7 月 14 日，申报获准的“榕江西瓜”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产品配套的规范性文件。

2、产品分类

按榕江西瓜的外观果型、质量分为：特级、一级、二级。

3、种植

为确保榕江西瓜的品质，对榕江西瓜的种植进行了相关的技术规范

（见附录B）。

4、规定了榕江西瓜的质量要求

4.1 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a) 果实发育正常、成熟适度、新鲜洁净、无倒瓤、无水浸、无腐

烂、无裂果；

b) 果肉具有本品种固有色泽。

4.2 容许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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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级允许有 5％的产品不符合该等级要求，但应符合一级要求；

b) 一级允许有 8％的产品不符合该等级要求，但应符合二级要求；

c) 二级允许有 10％的产品不符合该等级要求，但应符合基本要求。

容许度的计算按GH/T 1153的规定执行。

4、3 质量要求

4.4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 2763 和 GB 2763.1 的规定。

5、检验规则

规定了相应的检验、判定规则。

a、检验批次

同品种、同等级、同一批收购、贮运、销售的的西瓜作为一个检验批

次。

b、抽样

以一个检验批次为一个抽样批次，抽样的样品必须具有代表性，应在

全批货物的不同部位随机抽样。

C、抽样方法

箱装瓜：每批产品在 100 件以下时，抽取数量按 3%抽取；超过 100 件

时，每增加 100 件增抽 1件。

散装瓜：与货物的总量相适应，每批货物至少抽取 5 个样瓜。散装产

品抽检货物总量或货物，包装的总数量按照表 3 抽取。

表 3 抽检货物的取样量

项 目 特级 一级 二级 检验规则

单果重
a
/(kg/个) ≥5.0 2.5kg～4.9kg ≤2.5 称重法

可溶性固形物（中心）/(％) ≥11.5 ≥11.0 ≥10.5
NY/T 2637

可溶性固形物（边缘）/(％) ≥9.0 ≥8.5 ≥8.0

总 糖 （ 以 可 溶 性 糖 计 ）

/(g/kg)

≥7.5 NY/T 2742

维生素C/(mg/kg) ≥6.5 GB 5009.86

铁/(mg/kg) ≥8.5 GB 5009.90

铅（以 Pb计）/(mg/kg) ≤0.1 GB 5009.12

镉（以 Cd计）/(mg/kg) ≤0.01 GB 5009.15

批量货物的总个数 抽检货物总个数

≤100 3

201～300 6

301～500 10

＞500 15（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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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判定规则

检验的全部指标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凡检验不合格的项目，应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不合格。

6、包装、标识、运输、贮存

a 同一包装的西瓜应保持产地、品种、等级一致；包装物应设置可视

窗口，可视部分应能代表包装物内的全部。包装材料应清洁、干燥、无污

染、无异味，具有一定的透气性、抗压性和环保性。包装盒上应附合格

证。包装盒应符合 GB/T 6543 的规定，包装标识应符合 NY/T 1778 的规

定。

b 标识标签应标明名称、品种、等级、执行标准、产地、净重、包装

日期、生产者等内容。包装标识应附上地理标志保护证明商标，或将地理

标志保护证明商标防伪标志直接贴于西瓜表面，但应确保流通中不易模糊

脱落，同时应符合 NY/T 1778 的规定。

包装贮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c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有害的物品混装、

混运。装运过程应注意和采取措施，防止挤压、雨淋、日晒和污染。

d 贮存产品应在避光、通风、防雨、防虫、防鼠和无污染的环境存

放。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存放在同一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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